
父母给予子女房产的纳税筹划

【摘要】房产是家庭的重要财产之一，父母通常会把房产给予子女，给予方式主要有无偿赠送、买卖及继承等，不同给

予方式下的纳税各不同。本文对三种给予方式下房产过户及房产以后再出售环节纳税情况进行比较，以帮助纳税人进行

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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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房产是普通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父母通常会把房

产给予子女。给予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世时把房

产无偿赠与子女，如父母把房产无偿过户给子女作为婚房；

二是在世时把房产以买卖方式卖给子女；三是去世时房产

由子女继承。虽然几种方式下父母的房产都会过户给子女，

但从目前适用的税法来看，各种方式取得房产时缴纳的税种

及税额不同，子女以后再出售该房产缴纳的税款也不同。父

母怎样给予子女房产能够使家庭利益最大化，一方面要考虑

过户时的纳税情况，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房产以后再出售时

的纳税情况。哪种方式最合适？

2016年 5月 1日房地产业“营改增”后，个人房产过户涉

及的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及契税。下面依据现

行税法结合案例进行分析比较。

一、案例简介及相关税法规定

例：李某夫妻5年前购买一套普通住房，买价80万元，面

积 100平方米。现在该套房产计税价格 150万元。他们有一

子，儿子名下已有一套房产。李某夫妻想把房产留给儿子，哪

种方式交税最少？

相关税法规定如下：

1. 增值税规定。个人购买不足 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

按照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

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不适用北上广深地区）。

个人无偿赠与子女不动产、土地使用权，暂免征收增值

税；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

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暂免征收增值税。

2. 个人所得税规定。个人转让住房时个人所得税适用

“财产转让所得”税目，税率为 20%。财产转让所得为转让财

产的收入额减去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纳税人未提

供完整、准确的房屋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房屋原值和应

纳税额的，税务机关对其实行核定征税，即按纳税人住房转

让收入的一定比例核定应纳个人所得税额。转让普通住房，

一般以转让收入的 1%核定应纳个人所得税额；转让非普通

住房，以转让收入的2%核定应纳个人所得税额。对个人转让

自用 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

人所得税。

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子女的当事人，以

及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

等，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受赠人取得赠与人无偿赠与的不动

产后，再次转让该项不动产的，在计征受赠不动产个人所得

税时，不得核定征收。

3. 契税规定。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

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即在个人房产买卖过程中，买方

为纳税人。

契税税率为3% ~ 5%。目前对于个人购买住房缴纳契税，

税法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减免：个人购买家庭唯

一住房，面积 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 1%的税率征收契税；

9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减按 1.5%的税率征收契税。个人购买

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税率征收

契税；9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减按 2%税率征收契税（不适用

北上广深地区）。

对于法定继承人继承土地、房屋权属，不征收契税；对于

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行为，应对受赠人全额征收契税，税率

为3%。

二、不同给予方式的纳税分析

按照现行税法，李某夫妇采取不同方式把房产给予子

女，过户时纳税情况不同：

1. 在世时把房产赠与儿子。如果李某夫妇现在把房产以

无偿赠与的方式过户给儿子，则免交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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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儿子受赠时要全额缴纳契税，应纳契税=150×3%=4.5

（万元）。

无偿赠与方式过户该房产总计纳税4.5万元。

2. 在世时把房产卖给儿子。如果李某夫妇现在把房产以

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儿子，房产的售价一般会低于市价。虽然

有个别城市允许任意定价，但一般地区规定售价不能低于税

务部门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假定李某夫妇现在以 150万元

的价格将房产卖给儿子，因为房产房龄5年且为普通住房，符

合税法规定的“个人将购买 2年以上（含 2年）的普通住房对

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所以增值税为零。但是如果该房产

购买年限不满 2年，则应纳增值税=150/（1+5%）×5%=7.14

（万元）。

买卖不是无偿受赠的房产个人所得税可以采取核定征

收方式按售价的 1%缴纳。但是因为李某夫妇名下只有这一

套房产，且房龄满5年，符合“满五唯一”的免税条件，所以应

纳个人所得税为零。如果李某夫妇名下不只这一套房产，则

需缴纳个人所得税=150×1%=1.5（万元）。

儿子承受房产要缴纳契税。因为儿子名下已有一套房产，

所以契税不能优惠，税率为2%。应纳契税=150×2%=3（万元）。

买卖方式过户该房产总计纳税3万元。

3. 去世时房产由儿子继承。如果李某夫妇在世时房产没

有过户给儿子，双方去世后房产由儿子继承，办理继承过户

手续。因为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

继承人暂免征收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及契税，所以继承过户

方式纳税为零。

本例中从父母给予子女房产的三种方式看，继承方式纳

税最少，不需缴纳税款；在房产符合“满五唯一”条件下买卖

方式比无偿赠与方式少缴纳税款1.5万元；如果不符合“满五

唯一”但“满二”，买卖方式与无偿赠与缴纳税款一样；如果都

不满足即房产购买年限不足二年，则买卖方式比无偿赠与多

缴纳税款8.64万元。

三、父母给予子女的房产以后再出售时的纳税分析

子女获得老人的房产后，未必会持有一辈子，很可能会

在以后出售。父母怎样给予子女房产能够使家庭利益最大

化，除了要考虑过户时的纳税情况，还要考虑房产以后再出

售的纳税情况。因此，应比较子女以三种方式获得的房产以

后再出售时的纳税情况。

出售时卖房人应纳税款主要包括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

是否缴纳增值税和购房时间有关系，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和

房产是否“满五唯一”有关系。在不同过户方式下税法对购房

时间的确定不同：个人购买住房以取得的房屋产权证或契税

完税证明上注明的时间作为其购买房屋的时间；个人将通过

受赠、继承等非购买形式取得的住房对外销售的行为，其购

房时间按发生受赠、继承行为前的购房时间确定。如果房产

购房时间满2年，则免征增值税；如果房产购房时间满5年且

是唯一住房，则免征个人所得税，否则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及

个人所得税。

假定李某儿子获得房产后立即按市价 150万元出售，不

同获得方式下的纳税情况如下：

1. 无偿受赠房产再出售。因为该套房产的购房时间按受

赠前房产的购房时间确定，已满5年，所以再转让时可以免征

增值税。

因为此房产不是李某儿子唯一的房产，虽然已满5年，但

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受赠人取得无偿赠与的不

动产后再次转让该项不动产的，不得核定征收，只能按财产

转让所得的 20%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房产无偿受赠，没有

购买成本，因此一般财产转让所得即售价。应纳个人所得税=

150×20%=30（万元）。

2. 买卖方式获得房产再出售。买卖方式获得房产立即出

售，购房时间不满 2年，应纳增值税=150/（1+5%）×5%=7.14

（万元），应纳个人所得税=150×1%=1.5（万元），合计 8.64万

元。如果满2年以后再出售，则免交增值税。只需缴纳个人所

得税1.5万元即可。

3. 继承获得房产再出售。因为该套房产的购房时间按继

承前房产的购房时间确定，已满5年，所以再转让时可以免征

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同无偿受赠房产一样，应纳个人所得税=

150×20%=30（万元）。

从本例中不同方式获得房产立即出售的纳税情况看，无

偿受赠及继承房产出售时纳税额一样，都是 30万元；买卖方

式获得房产再出售时纳税 8.64万元，远远低于前两者。如果

买卖方式获得房产满2年后再出售，则纳税更少。另外这三种

方式取得的房产如果都符合“满五唯一”的条件，再出售时都

可以免征增值税及个人所得税。

结合李某夫妇给予子女房产过户时纳税情况及子女获

得房产再出售时纳税情况综合分析，无偿赠送房产及再出售

缴纳税款合计 34.5万元；买卖方式过户房产及再出售缴纳税

款合计 11.64万元；继承方式过户房产及再出售缴纳税款合

计30万元。由此可知，买卖方式纳税最少。

综上所述，父母给予子女的房产如果仅考虑过户环节，

则继承方式纳税最少；如果再考虑过户以后房产的处置环

节，在子女有房情况下买卖方式给予的房产纳税较少；而在

子女无房且房产购房时间满5年情况下，继承方式最合适。另

外，在房产过户及出售环节尽量满足税法优惠政策条件可以

节省大笔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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